(一)临床医学专业82人
市医院20人、市一中医务室6人、市公安局看守所卫生室4人，要求具有全日制普通类大学本科(本科二批)或以上学历;乡镇卫生院52人，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。

(二)护理专业110人
市医院50人、市一中医务室4人、市公安局看守所卫生室3人，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;乡镇卫生院53人，要求具有全日制普通类中专学历，或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。

(三)检验专业18人
市医院3人、乡镇卫生院15人，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。

(四)影像专业20人
市医院3人，其中影像诊断2人，影像技术1人，要求具有全日制普通类大学本科(本科二批)或以上学历;乡镇卫生院17人，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。

(五)中医专业15人
乡镇卫生院15人，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。

(六)麻醉专业3人
市医院3人，要求具有全日制普通类大学本科(本科二批)或以上学历。

(七)口腔专业7人
乡镇卫生院7人，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。

(八)药剂专业9人
乡镇卫生院9人，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。

(九)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7人
市医院3人，乡镇卫生院4人，要求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。

